
Justifications 理由 

 

申請地點面積為 839.5平方米,根據坪輋及打鼓嶺分區計劃大綱圖核准圖編號

S/NE-TKL/14,申請地點現時被規劃作「農業」用途。擬議發展是屬於第二欄用

途,並沒有違背「農業」用途規劃意向。 

 

申請人運用鄉郊及農地特有的資源,讓訪客接觸新鮮並優質的農產品,還有在市

區難得一見的自然景觀,農莊獨有的活動體驗,以及採收成果時的滿足感,在場員

工協助及提供種植相關知識。 

 

擬議申請的上蓋面積為105.06平方米一層高臨時構建物,高度不多於3.5米,主要

以兩組貨櫃改裝成臨時農作物及工具儲存室及接待處/寫字樓及洗手間及搭建遮

陽簷蓬一組: 

構建物A  遮陽簷蓬(77.33平方米);  

構建物B. 農作物及工具儲存室(13.865平方米); 

構建物C. 接待處/辦公室及洗手間(13.865平方米) 

 

耕種地區約585.61平方米(包括小徑),傳統泥土耕種區主要種植蔬菜,生果,申請

人計劃以兩個模式經營;1.提供種子/耕種工具,分間耕地租賃予公眾自行種植。

2.申請人以入場費方式收取費用,訪客自行種植蔬菜後,可自行採摘,不另收費; 

水間種植約176.70平方米,主要種植花卉,申請人計劃種植花卉供訪客觀賞。 

 

上述位置涉及填土工程及梗鋪約277.62平方米,深度不多於0.2米,耕種地區將清

除現場雜草及枯木,進行換泥(厚度不多於1米高),請參照圖則 E 項位置,確保完

成水平面與現有高度相同) 

 

場內不設車輛進入及停泊,訪客主要乘坐交通工具前往申請位置(見附件1),因此

不會對鄰近交通造成影響, 亦不會設有任何揚聲器，以減少對周邊地區帶來的

噪音影響。 

 

擬議發展性質,形式及佈局與周邊的環境協調,因此不會影響附近環境原有風

貌。 

 

申請地點將提供排水設施,擬議發展不會帶來負面的交通,排水影響。 

 

擬議用途的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6時,公眾假期照常營

業。 

 



基於上述申請的理據,希望城市規劃委員會及有關政府部門能從優考慮這宗規劃

申請。 

附件 1訪客交通安排  

~ 由粉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申請位置約 30分鐘 

 

 


